
《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规范对失信信息的信用修复工作，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起草了《信用修复管

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完善失信

惩戒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引导失信主体主动自新、增强全社会

诚信意识的重要途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用修复工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提出“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完

善企业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 〕 号）提出，“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

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



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 号）提出，“建

立健全信用修复配套机制”“提高信用修复效率”。近年来，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

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

号）等文件，积极组织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信用修复工作。最

高人民法院、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也积极探索建立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退出等信用修复机制。有关征信机构认真落实《征信

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删除到期的不良信息，各领域信用修复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信用修

复配套机制不完善，修复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按照推动社会信

用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机制。

二、主要内容

在现有实践基础上，《办法》对信用修复制度进行了完善和

创新，主要包含 部分内容，共 条。

（一）总则。主要明确了《办法》出台的目的是为规范对失

信信息的信用修复工作，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办法》的适用范围是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网站以及县级及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指定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网站开展信用修复

活动。

（二）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主要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概念以

及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为积极改善自身信



用状况，在整改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后，向认定失信信

息的单位或归集失信信息的信用平台网站的运行机构提出申请，

由认定单位或归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将信用主体移出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终止失信信息公示，以及标注、屏蔽或删除失信信息

等行为。

（三）信用修复的条件。主要明确了认定单位将信用主体移

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有关要求，以及终止公示、屏蔽或删除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的条件；涉及轻微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和

涉及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的划分标准，以及终止公示、屏

蔽或删除行政处罚信息的条件；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刑事处罚信息

在信用平台网站上永久保存和公示，不得终止公示，不得屏蔽或

删除；自然人的失信信息终止公示、屏蔽或删除的条件。

（四）信用修复的程序。主要明确了将信用主体移出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以及对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进行终止公示、屏蔽

或删除等，由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认定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或部门规章规定的程序办理。明确了终

止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受理单位、所需材料、办理时限，以及屏

蔽或删除行政处罚信息，对失信信息进行标注的程序。

（五）信用修复的协同联动。主要明确了归集机构应当完善

信用平台网站信用修复功能，实现信用修复申请受理、审核确认、

信息处理等流程线上运行；地方各级信用平台网站应当及时将信

用修复信息共享至上一级信用平台网站，实现同步更新；“信用

中国”网站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建立信用修复协同机制，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加强信用

修复信息共享。

（六）信用修复的监督管理与诚信教育。主要明确了认定单

位和归集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申请修复的信用主体收取费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信用管理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信用修复工作的督促指导；充分发

挥有关方面作用，及时阐释和解读信用修复政策，加强面向信用

主体的信用修复培训，开展各类诚信宣传教育。


